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程總隊 104 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科：資訊處理【H4005】、經建行政【H4006】 

共同科目：國文、自來水法規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
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國文：公文寫作 1 題，配分 40 分】與【自來水法規： 30
題，每題 2 分，合計 60 分】，總計 100 分。 

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參照答案卷注意事項，依指示方式
作答，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應考人僅得使用符合考選部「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第一類(具備+、－、×、÷、%、√、

MR、MC、M+、M-運算功能)之機型，自備電子計算器應試；若應考人於測驗時於桌面或使用不
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 10 分；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
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於答案卡（卷）上作答時，不得書寫與題意無關之姓名、編號或其他不應有的文字、標記、

符號等，違反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 

【國文：公文寫作】占 40 分 

臺北的自來水取自水質純淨的新店溪水源，在良好的水源保育、妥善的淨水處理、健全的供水系統及

嚴密的24小時水質監控系統等綜合條件下，供水水質已達世界一流水準。 

自來水直接飲用是文明城市的重要指標，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88年起即推動自來水直接飲用，目前臺

北地區捷運車站、學校、公園、機關、觀光飯店及圖書館等公共場所，共有190處，設置飲水台628台，提

供自來水直接飲用服務。 

為消除民眾疑慮，對於已設置的直飲台上皆貼製「臺北好水」標章之QR code，便利市民可利用手機查

詢水質檢驗最新狀況，藉由資訊公開透明化，讓民眾可安心、放心直接飲用自來水。 

請參考以上資料，試代業務承辦人（聯絡人）李北水撰擬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致所屬各營業分處函：為

推動「文明城市，自來水直飲」，請廣為宣導，讓市民儘速瞭解自來水直飲的好處，充分利用已設置飲水台，

有效減少使用市售瓶裝水，達成直飲推廣及環保節能的雙重目標。 

 

 

【自來水法規】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2 分，合計 60 分 

【2】1.有關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 

主物之處分，不及於從物 

有收取天然孳息權利之人，其權利存續期間內，取得與原物分離之孳息 

有收取法定孳息權利之人，按其權利存續期間內之日數，取得其孳息 

 

【1】2.有關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效力未定 

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者，其法律行為為有效 

限制行為能力人於限制原因消滅後，承認其所訂立之契約者，其承認與法定代理人之承認，有同一效力 

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 

【2】3.下列有關法律行為之敘述，何者錯誤？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 

經承認之法律行為，如無特別訂定，其效力不溯及為法律行為時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有效 

【3】4.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出生之月、日無從確定時，推定其為何時出生？ 

一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七月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4】5.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稱為： 

區分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  

農育權  普通地上權 

【1】6.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係

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抵押登記權，縱承攬契約經公證，承攬人亦不得單獨申請之 

是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 

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得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 

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權 

【2】7.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之請求權，因多久不行使而消滅？ 

一年 二年 五年 十五年 

【1】8.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幾日內，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

契約？ 

七日 十五日 三十日 六十日 

【3】9.有關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遞之商品，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消費者不負保管義務 

經消費者定相當期限通知取回而逾期未取回或無法通知者，視為拋棄其寄投之商品 

消費者收到寄送物品，如逾一個月未經通知物品寄送人表示拒絕者，視同接受 

消費者得請求償還因寄送物所受之損害，及處理寄送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1】10.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如未訂定利率者，應依下列何者計算？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週年利率百分之六 週年利率百分之七 週年利率百分之十 

【4】11.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幾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七日 十二日 十五日 三十日 

 【請接續背面】 



【1】12.有關定型化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型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個別磋商條款之約定者，無效 

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推定其顯失公平 

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合理審閱期間之權利者，無效 

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4】13.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得申訴之

單位不包括下列何者？ 

企業經營者  消費者保護團體 

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 直轄市或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 

【2】14.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其主席由下列何者擔任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 消費者保護官 

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  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代表 

【4】15.依自來水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事項？ 

有關自來水事業發展、經營、管理、監督法令之訂定事項 

有關直轄市及縣（市）自來水事業之監督及輔導事項 

有關全國性自來水事業發展計畫之訂定及監督實施事項 

有關供水區域之核定事項 

【1】16.依自來水法之規定，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

免稅負，其減免之稅捐不包括下列何者？ 

綜合所得稅 遺產稅 贈與稅 土地增值稅 

【2】17.依自來水法之規定，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所使用之土地非屬用戶所有，但自自來水事業供水日起，使

用年限已達十年以上者，其用戶就該等土地視為有何種權利存在？ 

所有權 地上權  抵押權 不動產役權 

【4】18.依自來水法之規定，自來水管承裝商有出售或轉借營業許可證書或頂替使用之情事，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給予何種處分？ 

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一年以上二年以下停業處分 廢止其營業許可 

【1】19.依自來水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本法第十二條之二第三項第六款所定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

用不包括下列何者？ 

訴訟費用  強制執行費  

徵收處理作業費  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行政費 

【3】20.依自來水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之自來水事業

工程，下列何者非屬之？ 

每日出水量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鑿井工程 

取水、貯水、導水達每日一百萬立方公尺以上之自來水水利工程 

每日處理水量五千立方公尺以上之淨水處理設備相關工程 

每日處理廢水量五百立方公尺以上之相關廢水處理工程 

【2】21.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之供水種類不包括下列何者？ 

普通用水 工業用水 市政用水 臨時用水 

【4】22.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得拒絕接受新設用水之申請，但不包括下列何種情形？ 

配水管尚未敷設到達者 

供水有特殊困難者 

當地出水或配水系統供水能力已達飽和尚未完成擴充者 

用戶不願負擔新裝配水幹管之全部成本者 

【3】23.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係根據自來水法第幾條訂定？ 

二十五條 三十五條 五十八條 六十條 

【2】24.用戶用水設備分外線及內線二部分，內線係指下列何者？ 

配水管至量水器間之設備  水表後至水栓間之設備  

配水管至量水計間之設備 配水管至總水表間之設備  

【1】25.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之審閱期間為幾日？ 

三日 七日 十四日 三十日 

【4】26.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有特殊情形必須連續停水達十二小時以上或定時供水者，

應先申請下列何者核准，並公告周知？ 

水利署  內政部  

消防署  所在地主管機關 

【4】27.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甲方因本契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欠費，受乙

方依約停水二年以下，申請復水時需繳納之費用為何？ A：復水費 B：前積欠費用 C：按用水設備口

徑，繳納停水期間二分之一基本費 

僅 A 僅 B 僅 BC  ABC 

【3】28.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乙方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停止供水連續超過多少小時者，

當月基本費按比例扣減？ 

 12小時  24小時  36小時  48小時 

【3】29.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甲方申請新設用水設備如須使用或通過他人之土地、建

築物或接用他人所有水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如在施工期間發生糾紛，甲方不須負責  

經甲方口頭承諾該土地之使用發生爭執時願自行負責處理，得免提同意書  

應事先取得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  

應事先取得管理人及抵押權人之同意書  

【1】30.依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水表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不能正確表示實用度數時，

其處理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乙方得按甲方前三期正常用水平均度數推計水費 

以新表實用度數推計水費 

甲方用水有季節性變化者，乙方得按其前一年度同期用水度數推計 

水費之推計，應採合理且有利於甲方之方式為之 


